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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其他友善措施：為提供更友善之外籍人士生活環境，如金管會已於 104 年 5 月 8 日發布

函令，釋示「雙重身分證明文件之種類」，外籍人士持居留證及具辨識力之身分證件即

可申請銀行、郵局開戶及電信服務。 

三、此外，為強化企業留才機制，行政部門擬具「產業創新條例」修正草案，針對員工分紅、現金

增資認股、限制型股票、員工認股權證及庫藏股等五大獎酬員工工具提供適用緩課稅 5 年，

並可對具有關鍵影響特定員工發放限制型股票，且以淨值課稅。目前刻正由貴院審議中。 

（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 TPP 12 國已達成協議，政府應積極瞭

解其協議內容與進度，以檢視現行法令制度有無落差，以利我國

談判加入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6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62） 

楊委員就 TPP 12 國已達成協議，政府應積極瞭解其協議內容與進度，以檢視現行法令制度有

無落差，以利我國談判加入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TPP 12 國於本（104）年 10 月 5 日宣布完成談判後，將續由各國進行法律文字檢視、翻譯等

技術性協商，TPP 何時生效尚待所有成員國完成國內批准程序。由於 TPP 各國法制及政治環

境不一，生效日期難以預測，惟樂觀推估將於 106 年生效，屆時新成員才有機會獲共識決同

意後加入第二輪談判。 

二、預估美國貿易代表署（USTR）可能會在本年 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對外公布 TPP 文本，行政部

門將依各部會業務職掌進行法規檢視，並辦理所屬產業之影響評估分析。此外，政府亦將洽

重要成員國瞭解協定內容及細節，以進一步評估我國哪些經貿體制仍需進行調整，積極做好

加入之準備。 

三、本院「國際經貿策略小組」的「TPP/RCEP 專案小組」成員自 103 年 1 月起，已依據美韓 FTA

及 TPP 談判可能的開放內容，檢視盤點現行法規政策與重要國際協定間的落差，再由各部會

規劃因應策略及配套方案，針對較敏感之議題深入研擬對策及制定輔導措施，協助業者進行

全球布局及產業升級，以提升我產品之國際競爭力。對於較複雜之雙邊議題，本院於今（104

）年 7 月逐項由副院長召開小型會議研提處理方式，並於今年 8 月公布「我國推動加入 TPP

自由化落差盤點對外公布之總體說明」資料，以利各界了解行政部門之推案情形。 

（十四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我國國民年金雖有生育給付相關規定，

惟僅給付 1 個月投保金額，顯較其他類似規定為低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09） 

羅委員就「我國國民年金雖有生育給付相關規定，惟僅給付 1 個月投保金額，顯較其他類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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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為低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查國民年金法於 101 年 6 月 29 日修正增列生育給付，係因應國內生育率創新低，為鼓勵民眾

生育，並提供國民年金保險（以下簡稱國保）被保險人因生育，所衍生經濟上不利益之補償

，爰參照當時勞工保險條例規定提供 1 個月生育給付。另查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公教

人員保險法已增列生育給付，並參照原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所定之生育津貼，

給予 2 個月之生育給付；勞工保險條例亦於 103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，提高生育給付額度為

2 個月。 

二、復依勞保局統計 103 年全年度國保生育給付總核付件數約 1 萬 8,676 件，如修法提高國保生育

給付額度為 2 個月，預估國保每年將增加保險給付支出約 3.41 億元。至羅委員所提「提高國

保生育給付額度」之建議，涉及相關社會保險之衡平性及國保財務之健全，本部已列入未來

修法之研議重點。 

（十五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導正國人對於憂鬱症預防及治療的偏差

觀念問題，期政府應重視並提出有效因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5810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5-208） 

羅委員就導正國人對於憂鬱症預防及治療的偏差觀念問題，期政府應重視並提出有效因應所

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憂鬱症已被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列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包括癌症、心血管疾病的三大

疾病之一，依據 WHO 的估計，至西元 2020 年，憂鬱症所造成的疾病整體負擔，將成為所有疾病

的第二位，因此本部業將憂鬱症防治列為施政重點之一。 

有關憂鬱症防治工作辦理情形說明如下： 

一、透過教育或宣導方案、線上數位學習課程及網站資訊等多元管道進行宣導，另，本部國民健康

署「健康九九網站」也提供認識產後憂鬱症、憂鬱 byebye、認識憂鬱症、有氧運動抗憂鬱效

果佳及推薦相關書籍等衛教內容，供民眾瀏覽。 

二、為協助非精神科專業工作同仁、精神疾病病人、家屬及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有正確認知及觀念

，已於本（104）年編印 23 冊「心理衛生專輯」宣導手冊，提供各直轄縣市衛生局轉送相關

單位參考運用。 

三、目前全國各縣市衛生局均已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，可提供民眾心理衛生與自殺防治之相關諮

詢、轉介及資源網絡聯結服務，民眾如有需求，可就近尋求協助。 

四、編印「全國心理健康促進與精神醫療服務資源手冊」，彙集全國各縣市提供精神醫療之醫院及

診所、心理諮商所、心理治療所及相關諮詢、救援等服務資源，置於本部網站，提供民眾閱

覽。 

五、為了提供有需求之民眾心理諮詢及給予有自殺意念者之協助，本部已設置全國 24 小時免付費


